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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第 6 次 空 間 規 劃 會 議 紀 錄

時間：中華民國 94 年 9 月 7 日上午 10 時整

地點：行政大樓 6 樓第 4 會議

主席：蔡副校長培村

記 錄 ： 羅 良 娟

壹、 主席致詞：目前學校整體空間，實際上很有限，除了要滿足現

有系所，還要為未來新增系所保留空間，所以往後

教室空間朝共享為原則，為籌設新學院，增建新空

間為未來發展目標之一 。

貳、業務說明：（略）

參、提案討論：

提案一、討論本校 95學年度新成立之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碩士班及輔

導與諮商研究所之團體諮商室及輔導中心個別諮商室所需

空間規劃案，請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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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

一、空間需求表

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碩士班空間需求表

項目 坪 數量 小計

所辦公室 100 1 100

教室 100 1 100

教室 150 2 300

教師研究室 17 3 51

總計 551

決議：1、藝術大樓之 5216 鍵盤教室及活動中心 2樓畫廊保留

給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碩士班。

2、教室空間，請教務長、研發長及藝術學院院長實地勘察

藝術大樓可用教室後，由教務處統籌運用。

3、教師研究室則請藝術學院院長自行調整運用現有空間。



3

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空間需求表

項目 坪 數量 面積(m²)小計

團體諮商室 20 1 20

總計 20

決議：原和平校區活動中心一樓（原音樂系空間）6142 敲擊樂練

習室彈性運用作為團體諮商室使用空間。

學生輔導中心空間需求表

項目 坪 數量 面積(m²)小計

個別諮商室 5 1 5

總計 5

決議：原和平校區活動中心一樓（原音樂系空間）6127 及

6128雙鋼琴練習室彈性運用作為個別諮商室使用空

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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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團體諮商室希望規劃於和平校區活動中心（前

音樂系所留之空間），目前前音樂系之教室空間 6144A、6136、

6141、6131、6132、6133、6134 等 7間預計為語文教學中心使

用（詳見附件 1）

三、附活動中心 1-9 樓平面圖(詳見附件 2)

肆、臨時動議

蔡校長典謨：

一、 附屬中學因應身心障礙學生上課需求，需要將二樓教室換

至一樓教室。

二、 各學院除了專業教室外，屬教學性空間，應各系所共同使

用，原屬單位優先排定教學時間，餘宜由各學院院長控管，

使本校教學空間能發揮較大機能。

決議：原放置於理學大樓一樓教室（原科教所教室）之物品請總

務處負責搬移，騰空後之空間提供給附屬中學。

伍、散會（上午 11時 50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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